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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全华环保技术标

准研究中心、北京鼎泰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付莹、王自发、李珊珊、薄莉、邢敏、江磊、王程塬、赵世轩。 



T/ACEF 014-2020 

1 

施工与道路扬尘控制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针对各类施工场地和各级铺装道路的施工扬尘控制技术和道路扬尘控制技术。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施工场地、各级铺装道路产生扬尘的污染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HJ/T 393-2007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3095、HJ/T 39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扬尘 dust 

指地表松散颗粒物质在自然力或人力作用下进入到环境空气中形成的一定粒径范围的空气颗粒物。 

[来源：HJ/T 393-2007，定义3.1] 

3.2  

 施工扬尘 fugitive dust from construction sites 

指在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筑物建造与拆迁、设备安装工程及装饰修缮工程等施工场所和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市政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系统（包括道路、桥梁、隧道、地下通道、天桥等）、供电

系统、燃气系统、给排水系统、通信系统、供热系统、防洪系统、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及其附属

设施。 

[来源：HJ/T 393-2007，定义3.2] 

3.3  

道路积尘 road cumulated dust 

指道路表面累积的尘。 

3.4  

道路扬尘 road fugitive 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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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道路积尘在一定的动力条件（风力、机动车碾压、人群活动等）的作用下进入环境空气中形成扬

尘。 

[来源：HJ/T 393-2007，定义3.4] 

3.5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μm） particulate matter（PM10）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10 μm的颗粒物，简称PM10。 

[来源：GB 3095-2012，定义3.3] 

3.6  

积尘负荷 dust load 

指道路或地面单位面积上能够通过200目标准筛（相当于几何粒径75 μm以下）的那部分积尘的质

量。 

[来源：HJ/T 393-2007，定义3.6] 

4 施工扬尘控制技术 

4.1 建设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4.1.1 施工标志牌设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的规定设置施工

标志牌，明确现场平面布置、工程概况、施工材料、扬尘主要排放环节及管理措施、管理人员等信息。 

4.1.2 边界围挡、围栏及防溢座的设置。施工期间，建筑施工、市政施工等工程边界宜设置高度 1.8 m

以上的连续、密闭的围挡或防风抑尘网，根据周围建筑物高度、场地面积等因素适当增高；各类管线敷

设工程，其边界宜设置 1.5 m 以上的封闭式或半封闭式路栏。围挡底端应设置不低于 20 cm 高防溢座，

围挡之间以及围挡与防溢座之间无缝隙。 

4.1.3 土方工程防尘措施。土方工程包括土的开挖、运输和填筑等施工过程。遇到有风（风速超过 4 m/s）、

干燥（相对湿度低于 40%）天气时，应采用定时少量多次喷水的方式抑制扬尘、并尽量缩短起尘操作

时间。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遇空气污染预警等不利情况时，应停止土方作业，作业面覆以

防尘网（布）（不低于 2000 目/100 cm2），同时加大喷水频率。 

4.1.4 建筑材料的防尘管理措施。施工过程中使用水泥、石灰、砂石、涂料、铺装材料等易产生扬尘

的建筑材料，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a) 密闭存储； 

b) 设置围挡或堆砌围墙，高度不低于堆存物料高度的 1.1 倍； 

c) 采用防尘网（不低于 2000 目/100 cm2）或防尘布苫盖，且必须保持完好。  

4.1.5 建筑垃圾的防尘管理措施。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建筑垃圾，应集中堆放，堆放

高度不高于 1.5 m，并在 48 h 内完成清运。在 48 h 内未能清运的，应当堆放在设有围挡、防溢座等措施

的临时堆放场，并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防止风蚀起尘及水蚀迁移：  

a) 覆盖防尘布、防尘网； 

b) 定期喷水压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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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车辆自动冲洗系统的设置。凡有土石方作业和裸露场地的建设施工工地出入口建议规范设置车

辆自动冲洗系统。该系统由冲洗平台、车辆自动冲洗设备、沉淀池和废水回用池组成。车辆自动冲洗系

统能够对运输车辆前后轮同时进行冲洗；冲洗废水应进行收集和处理回用；出场车辆的车身、车轮和底

盘必须冲洗干净后才能驶出工地。冲洗平台的长度不小于 8.0 m，宽度不小于 4.0 m；车辆自动冲洗设

备应安装于冲洗平台设备槽上，并保证其冲洗压力不小于 5.0 kg/cm2，冲洗时间不低于 30 s。不具备建

设车辆自动冲洗系统条件的施工工地或施工作业面出口，应设配备高压水枪的人工冲洗平台，配备的高

压水枪压力不小于 80 kg/cm2，，流量不小于 50 L/min。  

4.1.7 进出工地的物料、渣土、垃圾运输车辆的防尘措施。进出工地的物料、渣土、垃圾运输车辆，

根据需要采用密闭车斗等措施，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若无密闭车斗，物料、垃圾、渣土的装载高度不

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应用苫布遮盖严实。苫布边缘至少要遮住槽帮上沿以下 15 cm，保证物料、

渣土、垃圾等不露出。 

4.1.8 施工工地道路防尘措施。施工期间，施工工地出入口、工地内部车行道路，宜采取下列措施之

一，保持路面清洁，防止道路扬尘： 

a) 铺设钢板并定期冲洗； 

b) 铺设水泥混凝土并定期冲洗； 

c) 铺设礁渣、细石或其它功能相当的材料，并辅以喷水措施； 

运输车辆在工地内道路行驶，速度不超过8 km/h。 

4.1.9 施工工地内部裸露地面防尘措施。施工期间，对于工地内非操作面的裸露地面，应采取下列防

尘措施之一： 

a) 覆盖防尘布或防尘网（不低于 2000 目/100 cm2），覆盖措施必须完好； 

b) 铺设砾石等或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 

c) 植被覆盖。 

4.1.10 建筑结构外部的防尘措施。施工期间，应在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密目防尘

网（不低于 2000 目/100 cm2）或防尘布。脚手架底部应采取硬质材料封闭，并及时清理封板上的垃圾

或其他逸撒物，清理时应提前喷水润湿。 

4.1.11 混凝土和砂浆的防尘措施。施工期间需使用混凝土或砂浆时，应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或预拌砂

浆，或者进行密闭搅拌并配备防尘除尘装置，避免现场露天搅拌混凝土或砂浆、消化石灰及拌石灰土等。

应尽量采用石材、木制品等成品或半成品，实施装配式施工，减少因石材、木制品切割所造成的扬尘污

染。 

4.1.12 物料、渣土、垃圾等纵向输送作业的防尘措施。施工期间，工地内从建筑上层将具有粉尘逸散

性的物料、渣土或废弃物输送至地面或地下楼层时，应采取管道输送等密闭输送措施，不得凌空抛撒。 

4.1.13 湿法施工要求。干燥易起尘的施工作业面，应喷水维持表面湿润。现场进行清理、剔凿、切割、

铣刨、钻孔作业、物料装卸等易产生扬尘作业时，应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或采用喷水等湿式作业法进行

施工，防止碎屑、纤维飘散和扬尘。喷射混凝土作业时宜采用湿喷、潮喷作业法。 

4.1.14 工地周围环境的保洁。施工单位一般宜对施工工地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施工车辆通行道路定期进

行冲洗作业，防止道路扬尘。 

4.2 拆迁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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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拆除工程施工前，工地周围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2 m 的围挡。城镇主要干道、景观地区、商业街

区的拆除工程应全封闭，工地周围设置拆除警示标志。 

4.2.2 拆迁作业时，应辅以持续加压喷水，以抑制扬尘飞散。 

4.2.3 需爆破作业的拆除工程，可根据爆破规模，在爆破作业区外围喷水。 

4.2.4 拆除施工中的土方作业、建筑垃圾管理与运输、工地保洁等应采取与 4.1 中规定的建设施工场

地相同的防尘措施。 

4.2.5 拆除工程完成后 15 日内不能开工建设的，应采取覆盖、喷水等措施防止扬尘。若建设单位未

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超过半年的，拆迁施工现场的裸露地面应采取 4.1 中规定的施工工地内部裸露

地面防尘措施。 

4.3 修缮、装饰等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4.3.1 设置施工标志牌、围挡等见 4.1.1 和 4.1.2。 

4.3.2 对建筑外部进行修缮、装饰的工程，应采取 4.1.10 中的防尘措施。 

4.3.3 修缮、装饰工程中使用和运送物料时，应采取 4.1.11 和 4.1.12 中的防尘措施。 

4.3.4 修缮、装饰工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须及时清运，应采取 4.1.7 中的防尘错施。 

4.3.5 修缮、装饰工程中应采取 4.1.14 中的保洁措施。 

5 道路扬尘控制技术 

5.1 道路扬尘污染预防措施 

5.1.1 减少路面破损。道路上行驶车辆的规格、载重等应符合相关规定，防止路面破损。破损路面及

时采取防尘措施，并在两周内修复。 

5.1.2 减少路面施工。尽量避免道路开挖。对于需要开挖的道路，在不影响施工质量的情况下，建议

分段封闭施工，前一次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道路原貌，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施工。 

5.1.3 密闭运输。运输粉粒料等易产生扬尘物质的车辆应采取密闭车斗、苫盖等密闭运输方式，避免

在运输过程中因物料遗撒或泄漏而产生扬尘。 

5.2 道路扬尘污染治理措施 

5.2.1 喷水降尘。在交通高峰期以外时段对路面进行喷水作业，喷水宽度达路面的 90%。夏季高温季

节且气温 35℃以上，可适当加大对道路实施喷雾防暑降尘作业频次。实施喷水作业要避免路面喷洒不

匀及积水。 

5.2.2 道路清扫、冲洗路面。实施高效清洁的清扫作业方式，提倡使用冲洗车等机械化作业方式。四

级及以上大风天气停止清扫作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